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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建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宁县校外托管
机构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的背景和依据

1.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随着校外托管需求快速增长，

部分托管机构存在场所消防不达标、食品卫生无保障、从业人

员无资质、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，严重威胁学生身心健康与生

命安全。由于缺乏针对性规定，亟需通过县级规范性文件明确

监管职责、设立准入条件、规范经营行为。本《办法》旨在厘

清部门责任、消除监管盲区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

2.制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二、制定过程

1.起草单位：由县安办牵头制定，县教育局、公安局、民

政和人社局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卫健局、应急局、城管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消防救援局、文旅局等部门共同参与起草。

2.征求意见：2025 年 12 月 19 日和 2026 年 3 月 24 日分别

通过文件形式征求各乡（镇）各部门的意见。

3.合法性审查的经过和情况：《建宁县校外托管机构安全

管理办法》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送交县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县司法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出具了关于《建宁县校外托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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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办法》的合法性审查意见（建司法审〔2026〕12 号），

认为《办法》划定了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，设定了托管机构

设立条件、安全管理规范及监督管理措施等要求，适合范围覆

盖建宁县行政区域内所有校外托管机构。

4.会议研究及签署情况：2026 年 3 月 19 日，经建宁县政

府第三次常务会上审议通过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主要内容：《办法》共五章 19 条，涵盖总则、监管职责、

设立条件和安全管理、监督管理及附则。明确了政府各部门职

责分工，确立了“政府主导、属地管理、部门联动、齐抓共管”

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。

总则：明确《办法》的立法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和概念

定义。

监管职责：明确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协同监管机

制。规定县教育部门为牵头协调单位，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消防、

卫健、住建等部门依职权对食品安全、治安消防、卫生防疫、

建筑安全等实施专项监管，乡（镇）落实属地日常巡查责任。

同时，要求建立部门联合检查、信息互通、风险预警和投诉举

报制度，对发现的问题依法责令整改或予以处罚，并实施信用

惩戒，形成闭环管理。

设立条件和安全管理：主要规定了校外托管机构的准入门

槛和运营中的安全要求。设立条件方面，要求机构依法取得营

业执照，场所须为合法建筑且不得设在污染区、仓库、地下室

等危险区域，并满足消防、食品经营等许可标准。安全管理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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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明确机构须落实消防安全巡查、食品留样、健康管理、师

生配比等制度，确保托管学生人身安全。

监督管理：规定各单位要依法履行职责，加强对县域内托

管机构的监管，做好日常巡查，发现违法行为，涉及职能部门

应及时依法依规查处。

附则：规定《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限两年。

执行期间上级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